
证券代码：002536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孙定文，副总经理冯长虹、唐国忠、焦雷、王瑞金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4日披露《关于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孙定文

计划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78,12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832%）；副总经理冯长虹计划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44,375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773%）；副总经理唐国忠计划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444,37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773%）；总经理焦雷计划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783%）；副总经理王瑞金计划以大宗

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55,62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793%）。上述股

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为2025年6月25日至 2025 年9月24日。

公司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孙定文，副总经理冯长虹、唐国忠、焦雷、王瑞金分别

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获悉上述人员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

司股份2,140,625股，占总股本比例0.3724%，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就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孙定文

冯长虹

唐国忠

焦雷

王瑞金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6日-2025年
8月7日

2025年8月6日

2025年8月6日-2025年
8月7日

2025年8月6日

2025年8月6日

减 持 均 价
（元/股）

19.88

19.59

19.77

19.59

19.59

减持股数（股）

478,125

400,000

407,500

400,000

455,000

减持比例

0.0832%

0.0696%

0.0709%

0.0696%

0.0792%

股份来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持有的股份(含
上市后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部分)

合计 2,140,625 0.3724%

注：如相关数据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孙定文

冯长虹

唐国忠

焦雷

王瑞金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912,500

478,125

1,434,375

1,777,500

444,375

1,333,125

1,777,500

444,375

1,333,125

1,800,000

450,000

1,350,000

1,822,500

455,625

1,366,875

占总股本比例

0.3327%

0.0832%

0.2495%

0.3092%

0.0773%

0.2319%

0.3092%

0.0773%

0.2319%

0.3132%

0.0783%

0.2349%

0.3171%

0.0793%

0.2378%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34,375

0

1,434,375

1,377,500

44,375

1,333,125

1,370,000

36,875

1,333,125

1,400,000

50,000

1,350,000

1,367,500

625

1,366,875

占总股本比例

0.2495%

0.0000%

0.2495%

0.2397%

0.0077%

0.2319%

0.2383%

0.0064%

0.2319%

0.2436%

0.0087%

0.2349%

0.2379%

0.0001%

0.2378%

注：如相关数据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孙定文，副总经理冯长虹、唐国忠、焦雷、王瑞

金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与

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

三、备查文件

上述人员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002536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5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飞龙股份”）于2025年7月1日披露《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控股股东河南省宛西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宛西控股”）计划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宗交

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632,46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9799%）。

公司于近日收到宛西控股出具的《减持公司股份告知函》，获悉宛西控股于2025年8月5
日至2025年8月7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5,445,261股，宛西控股及其一致行

动人孙耀忠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38.79%减少至 37.84%，股份变动触及 1%的整数倍。现就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 股

合计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西峡县白羽路财富世家小区5 号楼 2102 号

2025 年 8 月5日-2025 年 8 月7日

飞龙股份

上升□ 下降 √

减持股数（股）

5,445,261

5,445,261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 否 □

002536

有 √ 无 □

减持比例（%）

0.95

0.9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宛西控股

孙耀忠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
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 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宛西控股出具的《减持公司股份告知函》。

股份性质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是 √ 否 □
2025年7月1日披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5），公司控股股东宛西控股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
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632,46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799%）。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 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
划范围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是□ 否 √

是□ 否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93,608,232

193,608,232

-

29,362,835

7,340,709

22,022,126

222,971,067

200,948,941

22,022,126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33.68%

33.68%

-

5.11%

1.28%

3.83%

38.79%

34.96%

3.83%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88,162,971

188,162,971

-

29,362,835

7,340,709

22,022,126

217,525,806

195,503,680

22,022,126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32.74%

32.74%

-

5.11%

1.28%

3.83%

37.84%

34.01%

3.83%

注：股权比例计算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如相关数据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

致。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

生的通知，获悉卢柏强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卢柏强

合计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是

-

解除质押股
数（万股）

684

999

1,683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2.56%

3.74%

6.30%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68%

0.99%

1.67%

是否为限
售股（注）

否

是

-

质押开始日
期

2024年8月8
日

-

解除质押日

2025 年 8 月
6日

-

质权人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二、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卢柏强

诺普信控股

润宝盈信

卢翠冬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66,944,915

52,411,832

17,543,628

17,013,564

353,913,939

持 股 比
例

26.56%

5.21%

1.75%

1.69%

35.21%

累计质押股
份 数 量（万

股）

6,100

1,210

0.00

0.00

7,31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22.85%

23.09%

0.00%

0.00%

20.6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6.07%

1.20%

0.00%

0.00%

7.2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 万 股）

（注）

5,284

0

0

0

5,284

占 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86.62%

0%

0%

0%

72.28%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万 股）

（注）

14,736.87

0

0

0

14,736.87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71.56%

0%

0%

0%

52.48%

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已质押及未质押股份均不涉及股

份被冻结情形，上述限售原因来自于高管锁定股。

三、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到期期限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

质押股份累计数（万股）

3,610

7,310

占所持股份比例

10.20%

20.65%

占总股本比例

3.59%

7.27%

对应融资金额（万元）

14,000

27,369

2、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股权资产处置、

股票分红、对外投资收入、个人薪酬及其它现金收入等。

3、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4、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

制平仓的情形。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

理产生影响。若出现平仓风险，卢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

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材料；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25-036

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

《关于拍卖处置低效资产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6日10时至2025年

8月7日10时止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址：https://auction.jd.com/bankrupt.html）对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相关低效资产进行第六次拍卖，拍卖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236%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共青城仁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

海蔚洁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12.2298%股权及公司全资孙公司民盛金控(香港)有限公司持

有的天津民盛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5%股权，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拍卖处

置低效资产的提示性公告》。

一、本次拍卖进展情况

根据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址：https://auction.jd.com/bankrupt.html）页面显示的拍卖

结果，本次公开拍卖的3家标的公司股权流拍。

二、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拍卖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相

关规定，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相关低效资产进行处置剥离之行为，如拍卖顺利完成将有

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构，优化公司资产质量，为公司集中资源优势聚焦主业发展、提升盈利能

力奠定基础，具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以拍卖最终完成情况为准。

2、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47 证券简称：*ST仁东 公告编号：2025-087

仁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拍卖处置低效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部分资产事项概述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关联方

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司关联方宁夏可可美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宁夏玉蜜淀粉有限公司及宁夏沃野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家公司”）
管理人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址：https://pmmall.jd.com/assets/17932755?publishSource=
10）公开拍卖三家公司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4-048）。

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7日、2024年9月4日、2024年9月10日、2024年9月19日、2024
年9月21日、2024年9月27日、2024年10月8日、2024年10月10日、2024年11月27日、2024
年12月4日、2024年12月20日、2024年12月27日、2025年1月10日、2025年1月17日、2025
年1月22日、2025年2月18日、2025年3月8日、2025年3月18日、2025年3月20日、2025年3
月 28日、2025年 7月 5日、2025年 7月 19日、2025年 7月 24日、2025年 7月 29日、2025年 7月
31日、2025年8月5日披露了《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部分资产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055/057/059/060/062/064/067/078/081/086/089，2025-002/007/
009/017/018/020/022/024/052/054/055/056/057/058）。

二、本次进展情况
2025年 8月 7日，公司通过查询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网址：https://pmmall.jd.com/as⁃

sets/17932755?publishSource=10）获悉，三家公司管理人于2025年8月6日10时至2025年8月
7日10时止（延时除外）第3次拍卖磷酸氢二钾，本次拍卖竞价失败。

三、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披露了《关于关联方被查封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部分

资产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因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夏可可美”）等关联方破产清算事项，公司存放在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全部库存资产被青铜
峡市人民法院裁定查封，查封期限自2024年12月4日至破产清算案件终结。在上述期限内，

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有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阻碍执行的行为，否则，青铜峡
市人民法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投资”）及实控人杨振、杨子江、肖
赛平直接或间接持股三家公司。2025年5月，宁乡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万向信托股份公司
对卓越投资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担任卓越投资破产清算一案的管
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
清算申请暨公司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审查的进展公告》、2025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破产清算被法院指定管理人暨公司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审查的进展公告》等相关公
告。

根据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
司存放于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味精及原辅料、低值易耗品账面余额合计8,344.83万元，已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2,435.67万元。在法院查封期间，公司对上述存放在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全部库
存资产丧失了控制权及处置权。公司对宁夏可可美厂区内存放的库存资产及拍卖所得价款
已提出取回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取回申请尚在审核中，尚存放在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库
存资产后续能否运回或变现存在不确定性，且部分库存资产存在过期、霉变损耗的可能性。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若上述被查封的库存资产公司未能有效解决，可能形成资
产损失，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对公司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就相关标的物的产权归属等相关问题正跟三家公司管理人进一步沟通，将按照法
律法规等相关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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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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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上会稿）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湖

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8.92%的股权及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68.00%的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 2025 年8月6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上审(2025)60
号)(以下简称“《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根据《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审

核意见的要求，公司于2025年8月8日披露了《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上会稿）》(以下简称“草案(上会稿)”)等文件。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文件。

相较公司于2025年7月5日披露的《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公司对草案（修订稿）进行了补充和修订，本次披

露的草案(上会稿)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报告书（草案）章节

重大事项提示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第五节 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情况

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第七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修订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7月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和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情况，更新了本次交易拟发行价
格、拟发行数量等相关内容

根据公司2025年7月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和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情况，更新控股股东株洲国投及
其一致行动人交易前后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等相关内容

根据公司2025年7月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和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情况，更新公司注册资本等相关
内容

1、根据公司2025年7月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情况更新交易对方的其他主要对外投资企业情况；
2、补充完善交易对方职务信息

根据公司2025年7月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情况更新股权结构图、株洲国投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
等相关内容

根据公司2025年7月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和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情况，更新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等
相关内容

1、补充完善标的公司“评估报告出具日后评估参数调整情况”中千金湘江药业三个主要产品销售单
价下降的具体影响；

2、补充披露株洲国投确认其此前出具的业绩补偿承诺继续有效，并对业绩补偿承诺金额高于
评估参数变动后预测业绩的情况予以确认

披露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情况，并更新了本次交易拟发行价格、发行数量等相关内容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根据公司2025年7月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和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情况，更新发行前后公司总股本、
本次交易拟发行价格、拟发行数量等相关内容

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盈利能力分析”中千金协力药业的毛利率及销售费用率高于千金湘江药业及同
行业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

注：本说明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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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心

意见落实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湖

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8.92%的股权及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68.00%的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公司于2025年8月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株洲千金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5】60号）（以下简称“《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上交所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申请

文件进行了审核，并要求公司及时提交重组报告书（上会稿）。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相关要求，及时提交重组报告书

（上会稿）等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正式实施，能

否获得审核通过、完成注册以及获得审核通过、完成注册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有信息均以

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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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沪联天下APP”：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下载
微信公众号 “沪联天下”APP

【GR2025SH1000135-3】

【GR2025SH1001137】

【GR2025SH1001135】

【GR2025SH1001124】

【GR2025SH1001112】

【GR2025SH1001119】

【GR2025SH1000636-2】

增资项目信息

沈阳中车时代交通设备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沈阳中车时代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6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股东数量：1
职工人数：46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30%
拟新增注册资本：2,400.00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运营资金，新增牵引系统生产设备。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各方就增
资协议达成一致，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1、投资方不符合增资方增资需求；

2、投资方与增资方未能签署《增资协议》；
3、增资方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原股东与新增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70%和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本次募集资金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由本次增资完成之后的全体股东按照届时

的持股比例享有。
2、其他详见上海联交所备查文件。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沈阳中车时代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公司股权明晰、业务明

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本次增资经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批准，申报
审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国有企业增
资操作规则》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

项目联系人：刘晓宁
联系方式：1511024567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5-08-25

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中石化波洋（上海）船舶燃料供应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

上海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烟草集团太仓海烟烟草薄片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

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

东风日产轿车1台

胜利七号钻井平台

上海市静安区梅园路330号房产

波洋油趸船舶

上海市静安区洛川东路99号501室房产

111台老线旧纸机设备

索碎磨设备

芯昇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芯昇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44,912.8588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股东数量：8
职工人数：272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15%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7925.0315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计划内研发投入、芯片流片等日常经营管理以及知识产权回购、新产品新方向

研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人，则本
次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均未按时支付保证金；
3.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国有控股股东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低于47.31%，投

资人持股比例不高于1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无
项目联系人：黄昕宇
联系方式：1860034711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5-08-15

1.408000

3,000.000000

6,969.180000

192.990000

1,240.080000

560.000000

411.180120

2025-09-02

2025-08-29

2025-08-28

2025-08-27

2025-08-26

2025-08-26

2025-08-25

股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32025SH1000233-2】

【G32025SH1000278】

【Q32025SH1000040】

【G32025SH1000277】

【G32024SH1000375-2】

【G32024SH1000290-7】

【G32025SH1000151-2】

【G32025SH1000273】

【G32025SH1000271】

【G32025SH1000272】

【G32025SH1000270】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Z52024SH1000010】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R2025SH1001021】

【GR2025SH1000124-3】

【GR2025SH1000121-3】

【GR2025SH1000130-3】

【GR2025SH1000122-3】

【GR2025SH1000123-3】

项目名称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5.7588%股权

温州市公用碧水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30%
股权

杭州维时科技有限公司7.1798%股权

上海惠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49%股权

内蒙古蒙发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及转让方对标的公司 2762.865419 万元债
权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460万股

沈阳铁路局工务器材厂开原玛铁厂整体产
权

华能云成数字产融科技（雄安）有限公司
20%股权

杭州士兰集昕微电子有限公司7.8167%股
权

杭州集华投资有限公司29.2683%股权

合肥城市通卡股份有限公司 3000 万股股
份（占总股本的30%）

项目名称

北京辉拓置业有限公司债权

项目名称

上海港机重工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宜昌江峡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

项目简介

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项目简介

总资产：199,917.510000万元，净资产：64,016.530000万元，注册资本：21,184.957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1,070.619613万元，净资产：300.00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00万元，经营范
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

总资产：568.780000万元，净资产：-5,149.400000万元，注册资本：222.186300万元，经营范围：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徐高超 联系电话:010-51917888-309、17610492773

总资产：343.963202万元，净资产：184.140761万元，注册资本：2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
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张贝希 联系电话:62657272-169

总资产：18,515.311959万元，净资产：1,751.790000 万元，注册资本：300.000000万元，经营范
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金琦 联系电话:021-62657272-114

总资产：55,458,547.800000 万元，净资产：13,017.410000 万元，注册资本：570,137.580800 万
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徐杰 联系电话:13917938255

总资产：1,715.605732万元，净资产：929.660000 万元，注册资本：164.000000万元，经营范围：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肖敏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43、18612445820

总资产：251,851.790000 万元，净资产：29,400.000000 万元，注册资本：20,000.000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王文婷 联系电话:021-62657272-278

总资产：341,496.567273万元，净资产：206,182.412568万元，注册资本：224,832.873500万元，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83,369.803782万元，净资产：83,363.093005万元，注册资本：102,500.000000万元，经
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周淑燕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57、18610806302

总资产：52,477.380000万元，净资产：17,668.240000万元，注册资本：10,000.000000万元，经营
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顾桓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48

项目简介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达路508弄昱龙家园43-203

鄂EVA404长安欧诺客车1辆

鄂E7Q557皮卡车1辆

25台笔记本电脑

鄂EKN537别克多用途乘用车1辆

鄂E516V9皮卡车1辆

挂 牌 价 格 ( 万
元)

10,020.320000

90.000000

324.310000

98.000000

4,514.655419

6,508.705000

836.694000

6,085.800000

33,418.232210

51,435.051354

5,300.472000

挂 牌 价 格（万
元）

25,310.176837

挂 牌 价 格（万
元）

261.857000

1.024000

4.184000

1.074480

7.664000

0.736000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09-04

2025-09-04

2025-09-03

2025-09-02

2026-04-02

2025-08-29

2025-08-29

2025-08-29

2025-08-29

2025-08-29

2025-08-28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08-11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2025-10-22

2025-09-02

2025-09-02

2025-09-02

2025-09-02

2025-09-02


